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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情况

1.1 企业基本情况

胜利国电（东营）热电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所属行业为热电

联产，排污许可证状态为重点管理，主要污染物类别包括废气、废水、工业固废、

噪声。

企业名称
胜利国电（东营）热电有限

公司
行业类别 热电联产

曾用名 注册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社会信用代码 9137050005791185XN

企业规模 小型
对应市平台自

动监控企业

中心经度 118,31,21.14 中心纬度 37,24,5.11

企业注册地址 东营市东营区南二路 207 号 邮编 257087

法定代表人 胡建东 企业网址

http://www.slof.c

om/slgdrdgs/Pages

/default.aspx

企业类别 工业企业 所属集团 中石化

建成投产年月 2015.12.16 管理级别

排污许可证编

号
9137050005791185XN001P

排污许可

证发证日期
2024 年 09 月 05 日

控制级别

废 气： 国控 省控 市控

其他

废 水： 国控 省控 市控

其他

危废企业： 国控 省控 市控



第 3页 /共 23页

其他

环保联系人 刘元峰 联系电话 15154613541

传真 联系人手机 15154613541

电子邮箱

企业生产情况

胜利国电（东营）热电有限公司

原为三期工程，建设一台 660WM 发电

供热机组，2015 年 12 月投产，2017

年底完成超低排放改造。

企业污染治理情况

胜利国电 5号机组经过超低排放

改造后，除尘方式为布袋除尘器，并

且机组脱硫后加设湿式静电除尘器；5

号机组脱硫系统为双塔单循环石灰石

/石膏湿法脱硫工艺；脱硝设施采用的

工艺为低氮燃烧加 SCR。企业无污水排

放口，污水经脱硫废水深度处理。

备注

我公司积极主动开展固定污染源

例行监测，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

术指南、排污许可证自行监测要求委

托社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开展监测。

同时为保证自动监 控设施的运维质

量，我公司于每季度开展一次自动监

控设备的比对监测。我公司因无污水

排放口，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

指南火力发电及锅炉标准要求，对脱

硫废水及循环冷却水按照季度开展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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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废气、废水和噪声监测（污染源监测）

2.1 废气监测

2.1.1 有组织废气

锅炉烟气监测主要包括 NOx、颗粒物、SO2、林格曼黑度、汞及其化合物、氨

等 6 项指标，锅炉废气污染物排放执行《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664-2019）。

表 2 有组织废气监测

类别 场所 标准名称及级(类)别 监测指标 标准值

锅炉废气 锅炉排口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DB37/664-2019）

颗粒物 5mg/m3

二氧化硫 35mg/m3

氮氧化物 50mg/m3

烟气黑度

（林格曼黑度，级）
<1

汞及其化合物 0.03mg/m3

氨 1 2.5mg/m3

注 1：使用液氨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的，可以选测。

（1）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及示意图

监测点位示意图详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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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图

企业自行监测点位基本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 3 胜利国电公司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基本信息表

序

号
机组名称 GPS 坐标 点位名称 排放口编号

额定出力

（MW）

点位类

别
备注

1 5 号机

118 度 31 分 29.60

秒

37 度 23 分 58.99

秒

5号机组排放口 DA001 660
自动/手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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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号机组

图 2 胜利国电（东营）热电有限公司废气排气筒监测点位照片

（2）有组织废气监测指标、频次及分析方法

表 4 有组织废气监测频次

燃料类型 额定功率 数量 监测点位 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燃煤 660MW 1 台 排气筒

氮氧化物 自动监测

二氧化硫 自动监测

颗粒物 自动监测

林格曼黑度 1次/季度

汞及其化合物 1次/季度

氨 1次/季度

表 6 检测仪器及分析方法

检测项

目
检测仪器

仪器溯

源方式
分析方法及来源

检出限

mg/m3

氮氧化

物

3030型超低排放烟

（尘）气测试仪
校准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3

二氧化

硫

3030型超低排放烟

（尘）气测试仪
校准

《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57-2017
3

低浓度

颗粒物

3030型超低排放烟

（尘）气测试仪
校准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

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1

AB265-S 型分析天平 检定

烟气黑

度

HC10 0-5 级 测烟望远

镜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 年）第四

版（增补版）

测烟望远镜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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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

MH1205 型恒温恒流大

气/颗粒物采样器
校准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

剂分光光度法》HJ 533-2009
0.25

Tu-1810DPC紫外可见

分光光度计

汞 及 其

化合物

MH1205 型恒温恒流大

气/颗粒物采样器
校准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

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543-2009

0.0025
F732-VJ冷原子吸收测

汞仪

（3）有组织废气监测的样品采集和样品保存方法

1）监测依据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57-201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 836-201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16157-1996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3年）第四版（增补版） 测烟望远镜法》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 533-2009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HJ543-2009

2）采样准备（颗粒物采样）

烟气采样前，仪器设备计算测定示值误差，并检查仪器的系统偏差，每个月

至少进行一次测定前后的零点漂移、量程漂移检查。

颗粒物采样前，按照 HJT 48 中流量准确度的要求对颗粒物采样装置瞬时流

量准确度、累计流量准确度进行校准。对于组合式采样管皮托管系数，应保证每

半年校准一次，当皮托管外形发生明显变化时，应及时检查校准或更换。

确定现场工况、采样点位和采样孔、采样平台、安全设施符合监测要求。

3）样品采集

检查系统是否漏气，检漏应符合 GB/T 16157 中系统现场检漏的要求。

烟气采集过程按照 HJ 693-2014、HJ 57-2017的标准要求执行。

颗粒物采样过程中采样嘴的吸气速度与测点处的气流速度应基本相等,相对

误差小于 10%。

结束采样后，取下采样头，用聚四氟乙烯材质堵套塞好采样嘴，将采样头放

入防静电的盒或密封袋内，再放入样品箱。

采集全程序空白。采样过程中，采样嘴应背对废气气流方向，采样管在烟道

中放置时间和移动方式与实际采样相同。全程序空白应在每次测量系列过程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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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次，并保证至少一天一次。

样品应妥善保存，避免污染。

2.1.2 无组织废气

厂界无组织废气主要污染物：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氨等。

执行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挥发性有机物排

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

标准》（GB16297-1996）。

监测频次及执行标准：

表 6 无组织废气监测频次及排放标准

监测点位
监测

指标

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监测频次
名称 浓度限值

厂界
颗粒

物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
1 mg/m3 1次/季度

厂界 氨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1.0mg/m3 1次/季度

厂界

非甲

烷总

烃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7
部分 其他行业》

DB37/2801.7-2019
2 mg/m3 1次/季度

储油罐及

周边

非甲

烷总

烃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 7
部分 其他行业》

DB37/2801.7-2019
2 mg/m3 1次/季度

液氨灌区

周边
氨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4554-93 1.0mg/m3 1次/季度

（1）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及示意图

监测点位示意图详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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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厂界）

图 4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储油罐区）



第 10页 /共 23页

图 5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液氨罐区）

（2）无组织废气分析方法

表 7 检测仪器及分析方法

样品类型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及来源 检测仪器

无组织废

气

厂界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1263-2022）

MH1205型 恒温恒流大气/颗
粒物采样器、AB265-S 分析天

平

厂界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

533-2009

MH1205型 恒温恒流大气/颗
粒物采样器、Tu-1810DPC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厂界非甲烷

总烃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

-气相色谱法》HJ 604-2017 真空气体采样箱、气相色谱仪

无组织废气监测的样品采集和样品保存方法

1）监测依据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 1263-2022）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HJ 533-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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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HJ

604-2017

2）样品采集

环境空气按照HJ194和HJ664 的相关规定布点和采样;污染源无组织排放监

控点空气按照 HJ/T 55 或者其他相关标准布点和采样。采样容器经现场空气清洗

至少 3次后采样。以玻璃注射器满刻度采集空气样品，用惰性密封头密封;以气

袋采集样品的，用真空气体采样箱(6.2)将空气样品引入气袋，至最大体积的 80%

左右，立刻密封。

运输空白，将注入除烃空气(5.1)的采样容器带至采样现场，与同批次采集的

样品一起送回实验室分析。

3）样品保存

采集样品的玻璃注射器应小心轻放，防止破损，保持针头端向下状态放入样

品箱内保存和运送。

样品常温避光保存,采样后尽快完成分析。玻璃注射器保存的样品,放置时间

不超过 8h；气袋保存的样品，放置时间不超过 48h，甲烷测定，应在 7d内完成。

氨氮采样后尽快完成分析，以防止吸收空气中的氨。若不能立即分析，2-5℃

可保存 7d。

2.2 废水监测

根据排污许可证管理要求， 需对本单位现有废水总排口、脱硫废水排口排

放的废水开展监测，具体监测要求见表 10。

表 10 废水排放口监测点位信息、监测指标及监测频次

类

别
场所

位置 坐标
标准名称及级(类)别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污

水

脱硫

废水

排放

口

118度 31分
36.05秒
37度 23分
56.22秒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

pH、总砷、总

铅、总汞、总

镉、总氮、悬

浮物、硫化物、

全盐量

1次/季

注 1：生活污水若不排入总排口，可不测总磷。

注 2：除脱硫废水外，废水与其他工业废水混合排放的，参照相关工业行业

监测要求执行；脱硫废水不外排的，监测频次可按季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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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水监测点位及示意图

监测点位示意图详见下图。

图 6 废水点位示意图

（2）废水分析方法

表 14 检测仪器及分析方法

监测指

标
标准限值 监测方法 分析仪器 备注

pH 值 6~9 电极法 便携式 pH计 手工监测

总砷 0.5mg/L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

酸银分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测

总铅 1mg/L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测

总汞 0.05mg/L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法
冷原子吸收测汞仪 手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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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镉 0.1mg/L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测

总氮 20mg/L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

外分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测

悬浮物 70mg/L 重量法 精密电子天平 手工监测

硫化物 1mg/L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手工监测

全盐量 / 重量法 精密电子天平/ 手工监测

（3）废水监测的样品采集和样品保存方法

1）监测依据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91.1-2019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 495-2009

《采样技术指导》HJ 494-2009

《水质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HJ 493-2009

2）采样方式

基本要求

采集的水样应具有代表性，能反映污水的水质情况，满足水质分析的要求。

水样采集方式可通过手工或自动采样，自动采样时所用的水质自动采样器应符合

HJ/T 372 的相关要求。

瞬时采样

下列情况适用瞬时采样：

a）所测污染物性质不稳定，易受到混合过程的影响；

b）不能连续排放的污水，如间歇排放；

c）需要考察可能存在的污染物，或特定时间的污染物浓度；

d）需要得到污染物最高值、最低值或变化情况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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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需要得到短期（一般不超过 15 min）的数据以确定水质的变化规律；

f）需要确定水体空间污染物变化特征，如污染物在水流的不同断面和（或）

深度的变化情况；

g）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等相关环境管理工作中规定可采集瞬时水样的

情况。当排污单位的生产工艺过程连续且稳定，有污水处理设施并正常运行，其

污水能稳定排放的（浓度变化不超过 10%），瞬时水样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可用

瞬时水样的浓度代表采样时间段内的采样浓度。

混合采样

下列情况适用混合采样：

a）计算一定时间的平均污染物浓度；

b）计算单位时间的污染物质量负荷；

c）污水特征变化大；

d）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等相关环境管理工作中规定可采集混合水样的

情况。

混合采样包括等时混合水样和等比例混合水样两种。

当污水流量变化小于平均流量的 20%，污染物浓度基本稳定时，可采集等时

混合水样。

当污水的流量、浓度甚至组分都有明显变化，可采集等比例混合水样。等比

例混合水样一般采用与流量计相连的水质自动采样器采集，分为连续比例混合水

样和间隔比例混合水样两种。连续比例混合水样是在选定采样时段内，根据污水

排放流量，按一定比例连续采集的混合水样。间隔比例混合水样是根据一定的排

放量间隔，分别采集与排放量有一定比例关系的水样混合而成。

3）采样位置

采样位置应在污水混合均匀的位置，如计量堰跌水处、巴歇尔量水槽喉管处

等。

样品采集

采样前要认真检查采样器具、样品容器及其瓶塞（盖），及时维修并更换采

样工具中的破损和不牢固的部件。样品容器确保已盖好，减少污染的机会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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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注意用于微生物等组分测试的样品容器在采样前应保证包装完整，避免采

样前造成容器污染。

到达监测点位，采样前先将采样容器及相关工具排放整齐。

对照监测方案采集样品。采样时应去除水面的杂物、垃圾等漂浮物，不可搅

动水底部的沉积物。

采样前先用水样荡涤采样容器和样品容器 2～3 次。

对不同的监测项目选用的容器材质、加入的保存剂及其用量、保存期限和采

集的水样体积等，须按照监测项目的分析方法要求执行；

采样完成后应在每个样品容器上贴上标签，标签内容包括样品编号或名称、

采样日期和时间、监测项目名称等，同步填写现场记录。

采样结束后，核对监测方案、现场记录与实际样品数，如有错误或遗漏，应

立即补采或重采。如采样现场未按监测方案采集到样品，应详细记录实际情况。

其他要求

a）部分监测项目采样前不能荡洗采样器具和样品容器，如动植物油类、石

油类、挥发性有机物、微生物等；

b）部分监测项目在不同时间采集的水样不能混合测定，如水温、pH 值、

色度、动植物油类、石油类、生化需氧量、硫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氰化物、余

氯、微生物、放射性等；

c）部分监测项目保存方式不同，须单独采集储存，如动植物油类、石油类、

硫化物、挥发酚、氰化物、余氯、微生物等；

d）部分监测项目采集时须注满容器，不留顶上空间，如生化需氧量、挥发

性有机物等。

4）现场监测项目的测定

现场监测项目的测定

水温、pH 值等能在现场测定的监测项目或分析方法中要求须在现场完成测

定的监测项目，应在现场测定。

流量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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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安装自动污水流量计，且通过计量部门检定或通过验收的，可采用流量计

的流量值。采用明渠流量计测定流量，应按照 CJ/T 3008.1~5 等相关技术要求修

建或安装标准化计量堰（槽）。

排污渠道的截面底部须硬质平滑，截面形状为规则几何形，排放口处须有

3～5 m的平直过流水段，且水位高度不小于 0.1 m。通过测量排污渠道的过水截

面积，以流速仪测量污水流速，计算污水量。

在以上流量测量方法不满足条件无法使用时，可用统计法、水平衡计算等方

法。

水样感官指标的描述

用文字定性描述水的颜色、浑浊度、气味（嗅）等样品状态、水面有无油膜

等表观特征，并均应作现场记录。

现场记录

现场记录应包含以下内容：监测目的、排污单位名称、气象条件、采样日期、

采样时间、现场测试仪器型号与编号、采样点位、生产工况、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工艺、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污水排放量/流量、现场测试项目和监测方法、

水样感官指标的描述、采样项目、采样方式、样品编号、保存方法、采样人、复

核人、排污单位人员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有关事项等，具体格式可自行制订。

5）采样安全

现场监测人员须考虑相应的安全预防措施，采样过程中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监测人员应身体健康，适应工作要求，现场采样时至少两人同时在场。监测过程

中配备必要的防护设备、急救用品。现场采样时，若采样位置附近有腐蚀性、高

温、有毒、挥发性、可燃性物质，须穿戴防护用具。现场监测人员要特别注意安

全，避免滑倒落水，必要时应穿戴救生衣。

6）样品保存、运输和交接

样品保存与运输

样品采集后应尽快送实验室分析，并根据监测项目所采用分析方法的要求确

定样品的保存方法，确保样品在规定的保存期限内分析测试。如要求不明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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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采样点的地理位置和监测项目保存期限，选用适当的运输方式。样品运

输前应将容器的外（内）盖盖紧。装箱时应用泡沫塑料等减震材料分隔固定，以

防破损。除防震、避免日光照射和低温运输外，还应防止沾污。

同一采样点的样品应尽量装在同一样品箱内，运输前应核对现场采样记录上

的所有样品是否齐全，应有专人负责样品运输。

样品交接

现场监测人员与实验室接样人员进行样品交接时，须清点和检查样品，并在

交接记录上签字。样品交接记录内容包括交接样品的日期和时间、样品数量和性

状、测定项目、保存方式、交样人、接样人等。

2.3 噪声监测

1、厂界环境噪声

（1）噪声监测点位及示意图

监测点位详见表 15、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5。

表 15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监测指标及频次

监测内容 监测点位 执行标准 监测指标 监测频次 分析仪器

厂界噪声
厂界东、西、

南、北

《工业企业厂界噪

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

等效连续 A

声级（Leq）

（昼夜）

限值：昼间

65 dB（A），

夜间 55 dB

（A）

1次/季度

（周边有敏

感点的，

应提高监测

频次。）

多功能声级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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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厂界噪声监测点位图

2、施工场界噪声

由施工单位负责组织开展场界环境噪声监测，记录监测过程资料，建立场界

环境噪声监测台账，资料和台账定期上交至本单位安全（QHSE）管理督查中心

留存。

执行标准：《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浓度限值：昼间 70 dB（A），夜间 55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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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根据自行监测方案，建立自行监测质量管理制度，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做

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监测数据记录、整理、存档要求：建立环境监测台账管理制度，设置（专）

职人员进行检测报告的管理，（原始记录）整理，维护和管理，检测报告、原始

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五年，并依据相关法规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

各类污染物采用国家和山东省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现行的生态环境部发布

的国家或行业环境监测方法标准和技术规范规定的监测方法开展监测。本企业委

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开展手工监测，严格遵从《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

HJ630-2011。手工监测的质量控制措施主要为以下几项：

1、严格执行监测方案。公司自行监测方案中要求委托方认真如实填写各项

自行监测记录及检验记录，并妥善保存好相关记录和台账，包括采样记录、样品

保存及运输流转记录、分析测试记录、监测报告等。

2、监测数据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严格执行国家及生态环境部门的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和环境监测质量管理规定，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措施。委托方所使用

的仪器设备均需按要求取得检定或校准证书后方可使用，并将证书复印件交由我

公司存档保存。

3、若委托方（第三方检测公司）在监测过程中存在需要分包的项目需要向

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并将分包方的资质及其它相关材料随监测报告一同交由我

公司保存。

4、委托方（第三方检测公司）需严格按照国家和生态环境部对监测数据实

行质量保证和控制措施。对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还需要进行内部质量控制，监测

人员应执行相应监测方法中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规定，此外还需实行采取以下

内部质量控制措施。

空白样品（包括全程序空白、采样器具空白、运输空白、现场空白和实验室

空白等）测定结果一般应低于方法检出限。一般情况下，不应从样品测定结果中

扣除全程序空白样品的测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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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曲线采用校准曲线法进行定量分析时，仅限在其线性范围内使用。必要

时，对校准曲线的相关性、精密度和置信区间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斜率、截距和

相关系数是否满足标准方法的要求。若不满足，需从分析方法、仪器设备、量器、

试剂和操作等方面查找原因，改进后重新绘制校准曲线。校准曲线不得长期使用，

不得相互借用。一般情况下，校准曲线应与样品测定同时进行。

方法检出限和测定下限 开展监测项目前，应通过实验确定方法检出限，并

满足方法要求。方法检出限和测定下限的计算方法执行《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

制修订技术导则》 HJ 168-2010中的相关规定。

平行样测定应按方法要求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样品做平行样品测定，在采集

的一批样品内，平行样数量至少占采样总数量的 10%以上。

加标回收率测定加标回收实验包括空白加标、基体加标及基体加标平行等。

空白加标在与样品相同的前处理和测定条件下进行分析。基体加标和基体加标平

行是在样品前处理之前加标，加标样品与样品在相同的前处理和测定条件下进行

分析。在实际应用时应注意加标物质的形态、加标量和加标的基体。加标量一般

为样品浓度的 0.5～3 倍，且加标后的总浓度不应超过分析方法的测定上限。样

品中待测物浓度在方法检出限附近时，加标量应控制在校准曲线的低浓度范围。

加标后样品体积应无显著变化，否则应在计算回收率时考虑这项因素。每批相同

基体类型的样品应随机抽取一定比例样品进行加标回收及其平行样测定。

标准样品/有证标准物质测定监测工作中应使用标准样品/有证标准物质或能

够溯源到国家基准的物质。应有标准样品/有证标准物质的管理程序，对其购置、

核查、使用、运输、存储和安全处置等进行规定。标准样品/有证标准物质应与

样品同步测定。进行质量控制时，标准样品/有证标准物质不应与绘制校准曲线

的标准溶液来源相同。 应尽可能选择与样品基体类似的标准样品/有证标准物质

进行测定，用于评价分析方法的准确度或检查实验室（或操作人员）是否存在系

统误差。

方法比对或仪器比对对同一样品或一组样品可用不同的方法或不同的仪器

进行比对测定分析，以检查分析结果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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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信息记录及保存

按照要求建立完整的监测档案信息管理制度，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和监测数据

报告，监测期间生产记录以及企业委托手工监测或第三方运维自动监测设备的委

托合同、承担委托任务单位的资质和单位基本情况等资料。由我公司相关部门专

人保管保存五年以上。

自行监测记录主要有：

1、实验室监测记录包括:采样及样品流转记录、检测分析原始记录、分析质

量控制记录、监测报告以及仪器设备的使用维护记录、日常工作和安全管理记录

等。

2、委托监测记录包括：委托协议、采样记录、监测结果报告等。

3、自动监测记录包括：包含监测各环节的原始记录、委托监测相关记录、

自动监测设备运维记录等、各类原始记录内容完整并有相关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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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信息公开要求

5.1 公开方式

1、排污单位必须按要求及时在《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填报自

行监视数据等信息，并在当地市级生态环境门自行监测信息发布平台向社金

公开自行监测数据等信息。

2、排污单位还应通过对外网站或厂区外的电子屏幕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同

步自公开自行监测信息。

5.2 公开内容

1、基础信息：排污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所属行业、地理位置、生产周期、

联系方式、接受委托的社会环境监测单位名称等；

2、自行监测方案（排污单位基础信息、自行监测内容如有变更，排污单位应重

新编制自行监测方案，在当地生态环境部门重新备案并公布)；

3、自行监结果：全部监测点位、监测时间、污染物种类及浓度、标准限值、达

标情况、超标倍数、污染物排放方式及排放去向；

4、未开展自行监测的原因；

5、自行监测年度报告；

6、其他需要公开的内容。

5.3 公开时限

1、排污单位基础信息与自行监测方案一同公布。

2、手工监测数据应于每次监测完成后及时公开，公开日期不得跨越监测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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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7年 1月底前公布 2026年度自行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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